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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蕭謝碧鸞安定助學金」設置辦法 

 
99年 12月 01日修訂 

100年 03月 28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100年 06月 20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0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 09月 26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 04月 09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 05月 24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宗旨：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以下稱本系）專任教師蕭昭君女士發心成立本系「蕭

謝碧鸞安定助學金」，旨在幫助本系經濟條件需要幫助之學生，專心就學，

特別成立本助學金。 

 

二、獎助項目：清寒優秀學生助學金 

成績優異且家境清寒者，頒發每名每學期一萬元之助學金。名額以每學年

兩名為原則，但得視實際需求而調整之。 

 

三、申請方式及審查原則： 

（一）助學金申請案限本系在學學生，欲申請者，請填妥申請表並檢具證明

文件於每學期開學第一週向本系系辦提出申請。 

（二）助學金申請案經本系系主任審核後送本系系務會議核備。 

 

四、本項助學金除由發起人捐助外，並得繼續接受本系教師、學生家長、系友

或社會賢達人士之捐贈。 

 

五、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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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蕭謝碧鸞安定助學金申請表 

 
        學年度          學期 

 
姓名 

 
 

年   級  

連絡方式 
住址： 
電話： 
E-mail：                            

個人自傳 
(限300字以內)  

參與公共服務

具體事蹟 
 

 

附繳交文件 1.前一學期成績單（每科皆需及格） 
2.服務事蹟證明 

簽    名  填表日期  

107.04.09 修 

 


